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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苏州瑞玛精密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 

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报告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关于同意苏州瑞

玛精密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

〔2025〕1716 号）批复，同意苏州瑞玛精密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瑞玛精密”、“发行人”、“公司”）向特定投资者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

（以下简称“本次发行”）。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金证券”或

“保荐人（主承销商）”）作为瑞玛精密本次发行的保荐人（主承销商），对公

司本次发行过程及认购对象的合规性进行了核查，认为瑞玛精密本次发行过程及

认购对象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中华

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

《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证券发行与

承销业务实施细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制度的要求及瑞玛精密有关本次发

行的董事会、股东大会决议和向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报备的

《苏州瑞玛精密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发行方案》（以下简

称“《发行方案》”）的要求，符合瑞玛精密及其全体股东的利益。具体情况如

下： 

一、发行概况 

（一）发行股票种类及面值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种类为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A 股），面值为

人民币 1.00 元/股。 

（二）发行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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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发行的定价基准日为发行期首日，即 2025 年 11 月 13 日。本次向特定

对象发行股票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定

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额/

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量）的 80%，即不低于 20.16 元/股，本次

发行底价为 20.16 元/股。 

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根据投资者申购报价情况，并严格按照《苏州

瑞玛精密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认购邀请书》（以下简称

“《认购邀请书》”）中确定的发行价格、发行对象及分配股数的确定程序和规

则，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 23.44 元/股，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

易均价的 80%。发行价格为发行底价的 1.16 倍。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的确定符合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

交所”）的相关规定，符合发行人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本次发行的发行方案。 

（三）发行数量 

根据发行对象申购报价情况，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数量为 26,963,587

股，未超过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经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的最高发行

数量，未超过本次《发行方案》中规定的拟发行股票数量 31,350,520 股且发行股

数超过本次《发行方案》拟发行股票数量的 70%。 

本次发行的股票数量符合中国证监会、深交所的相关规定，符合发行人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的本次发行的发行方案。 

（四）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根据投资者申购报价情况，并严格按照《认购邀请书》中确定的发行价格、

发行对象及分配股数的确定程序和规则，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 23.44 元/股，发行

股数为 26,963,587 股，募集资金总额为 632,026,479.28 元。 

本次发行对象最终确定为 13 名，不超过 35 名，符合股东大会决议，符合《深

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证券发行与承销业务实施细则》的要求以及向深交所报备

的《发行方案》。 

本次发行配售结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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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发行对象名称 获配股数（股） 获配金额（元） 限售期 

1 林巨强 938,566 21,999,987.04 6 个月 

2 

苏州高新私募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苏州苏新股权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853,242 19,999,992.48 6 个月 

3 
湖北省铁路发展基金有限

责任公司 
6,399,317 149,999,990.48 6 个月 

4 

上海晅瀚资产管理中心（有

限合伙）-晅瀚卓势 6 号私

募证券投资基金 

1,066,552 24,999,978.88 6 个月 

5 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4,823,372 113,059,839.68 6 个月 

6 吴云 1,365,187 31,999,983.28 6 个月 

7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853,241 19,999,969.04 6 个月 

8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3,807,584 89,249,768.96 6 个月 

9 

杭州东方嘉富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嘉兴嘉致富兴股权

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663,822 38,999,987.68 6 个月 

10 

苏州高新创业投资集团融

晟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苏州

融晟致远股权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853,242 19,999,992.48 6 个月 

11 

上海般胜私募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般胜大旭 1 号私募

证券投资基金 

853,242 19,999,992.48 6 个月 

12 

江西金投私募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南昌赣金信私募股

权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1,706,484 39,999,984.96 6 个月 

13 
济南瀚祥投资管理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1,779,736 41,717,011.84 6 个月 

合计 26,963,587 632,026,479.28 — 

所有发行对象均以现金方式并以相同价格认购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的股票。

发行对象和认购方式符合公司关于本次发行的股东大会、董事会决议的规定，符

合《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和《深圳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证券发行与承销业务实施细则》等法规的相关规定。 

（五）募集资金到账及验资情况 

2025 年 11 月 19 日，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向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

发出了《苏州瑞玛精密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缴款通知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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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简称“《缴款通知书》”）。 

根据四川华信（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苏州瑞玛精

密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资金验证报告》（川华信验（2025）

第 0039 号），截至 2025 年 11 月 21 日止，保荐人（主承销商）指定的收款银行

已收到瑞玛精密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申购资金人民币 632,026,479.28 元。 

2025 年 11 月 24 日，保荐人（主承销商）在扣除尚需支付的保荐承销费用

（不含增值税）后将本次认购款项转至发行人指定的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的募集

资金专户内。 

根据上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 2025 年 11 月 25 日出具的《苏

州瑞玛精密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验资报告》（上会师报字（2025）第 16935

号），截至 2025 年 11 月 24 日止，瑞玛精密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总数量为

26,963,587 股，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632,026,479.28 元，扣除相关发行费用（不

含增值税）人民币 7,936,395.19 元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624,090,084.09

元，其中计入股本人民币 26,963,587.00 元，计入资本公积人民币 597,126,497.09

元。 

本次发行的募集资金金额符合中国证监会、深交所的相关规定，符合发行人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本次发行的发行方案。 

（六）限售期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完成后，特定对象所认购的股份自本次发行结束之

日起六个月内不得转让。限售期结束后按中国证监会及深交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本次发行的对象因由本次发行取得的公司股份在限售期届满后减持还需遵

守《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

规范性文件、深交所相关规则以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本次发行结束后，

由于公司送红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原因增加公司股份，亦应遵守上述限售

期安排。 

经核查，保荐人（主承销商）认为，本次发行的发行股票种类及面值、发行

价格、发行数量、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募集资金金额和发行股份限售期等均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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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公司法》《证券法》《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

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证券发行与承销业务实施细则》等有关法

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符合发行人关于本次发行的董事会、股东大会决议

以及向深交所报备的《发行方案》的要求。 

二、本次发行履行的相关程序 

（一）本次发行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2024 年 5 月 20 日，发行人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公司符合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方

案的议案》《关于<苏州瑞玛精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

票预案>的议案》《关于<苏州瑞玛精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度向特定对象

发行股票方案论证分析报告>的议案》《关于<苏州瑞玛精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议案》《关于公

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以及鉴证报告的议案》《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

股票摊薄即期回报及填补措施和相关主体承诺的议案》《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发

行股票事宜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向特定对象发

行股票相关事宜的议案》等与本次发行相关的议案。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

议就本次发行的具体方案作出了决议，提请公司 2024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

议相关议案并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发行相关事宜。 

2024 年 6 月 6 日，发行人召开 2024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

于公司符合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方

案的议案》《关于<苏州瑞玛精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

票预案>的议案》《关于<苏州瑞玛精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度向特定对象

发行股票方案论证分析报告>的议案》《关于<苏州瑞玛精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议案》等与本次

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相关的议案，同意发行人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 

2025 年 3 月 28 日，发行人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调整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关于<苏州瑞玛精密工业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预案（修订稿）>的议案》《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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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瑞玛精密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方案论证

分析报告（修订稿）>的议案》《关于<苏州瑞玛精密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报告（修订稿）>的议案》《关

于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摊薄即期回报及填补措施和相关主体承诺（修订稿）>

的议案》。 

2025 年 4 月 23 日，发行人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延长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及相关授权有效期的议

案》，并同意将前述议案提交公司 2024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2025 年 5 月 19 日，发行人召开 2024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延

长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及相关授权有效期的议案》。 

（二）本次发行履行的监管部门审核过程 

2025 年 6 月 23 日，发行人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审核中心出具的《关于

苏州瑞玛精密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审核中心意见

告知函》，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审核中心对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申请文件

进行了审核，认为公司符合发行条件、上市条件和信息披露要求。 

2025 年 8 月 18 日，发行人收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关于同意苏州瑞玛精密

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5〕1716

号），中国证监会同意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注册申请，该批复自同意注册

之日起 12 个月内有效（落款日期为 2025 年 8 月 13 日）。 

本次发行经过了发行人董事会、股东大会的批准，并获得了中国证监会的批

复同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三、本次发行的具体情况 

（一）《认购邀请书》的发送情况 

根据发行人与保荐人（主承销商）于 2025 年 10 月 30 日向深交所报送的《苏

州瑞玛精密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拟发送认购邀请书对象

的名单》，符合发送《认购邀请书》相关条件的投资者共计 83 名（未剔除重复）。

前述 83 名投资者包括：①董事会决议公告后至 2025 年 10 月 29 日（向深交所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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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发行方案前一日）已经提交认购意向函的 18 名投资者；②截至 2025 年 10 月

20 日公司前 20 名股东中的 14 名股东（不含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的控

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控制或者施加重大影响的

关联方）；③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证券发行与承销业务实施细则》规

定条件的投资者，包括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 27 家、证券公司 13 家、保险机构

投资者 5 家，其他投资者 6 家。 

发行人与保荐人（主承销商）于 2025 年 11 月 12 日向上述投资者发送了《认

购邀请书》及其附件文件等。 

除上述投资者外，2025 年 10 月 30 日（含，向深交所报送发行方案日）至

2025 年 11 月 16 日（含，竞价前一日），发行人与保荐人（主承销商）共收到

28 名新增投资者表达的认购意向。保荐人（主承销商）在审慎核查后向其补充

发送了《认购邀请书》及其附件文件等，上述过程均经过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

所见证。 

新增发送认购邀请书的投资者名单如下： 

序号 投资者名称或姓名 

1 方永中 

2 北京丰汇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3 方海云 

4 共青城胜恒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5 颐和银丰天元（天津）集团有限公司 

6 湖北省国有资本运营有限公司 

7 上海晅瀚资产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8 赵英 

9 林巨强 

10 史兴元 

11 聂炜 

12 吴云 

13 杭州东方嘉富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14 杭州信持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8 

序号 投资者名称或姓名 

15 江西金投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6 苏州融晟致远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7 陈蓓文 

18 林金涛 

19 应辉杰 

20 张凌木 

21 李天虹 

22 谢恺 

23 卢春霖 

24 薛小华 

25 陈学赓 

26 张维文 

27 广东邦领投资有限公司 

28 济南瀚祥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综上，本次发行共向 111 名投资者（未剔除重复）发送了《认购邀请书》及

其附件文件。经核查，保荐人（主承销商）和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认为，认

购邀请文件的内容、发送范围及发送过程符合《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上

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证券发行与承销业

务实施细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的要求，符合发行人关于本

次发行的股东大会、董事会决议，也符合向深交所报送的《发行方案》等规定；

《认购邀请书》的发送对象主体不存在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的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控制或者施加重大影响的关联方；

同时，认购邀请文件真实、准确、完整地事先告知了投资者关于本次选择发行对

象、确定认购价格、分配数量的具体规则和时间安排等情形。 

（二）申购报价情况 

在《认购邀请书》规定的时间内，即 2025 年 11 月 17 日上午 9:00-12:00，

在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的见证下，保荐人（主承销商）共接收到 29 名认购

对象的申购报价。参与本次发行认购的对象均在本次认购邀请文件发送范围内。

除 7 名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无需缴纳申购保证金之外，其余 22 名认购对象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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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认购邀请书》的约定按时足额缴纳申购保证金，29 名认购对象的申购报

价均为有效报价。 

认购对象的申购报价情况如下表所示： 

序号 认购对象名称或姓名 
申购价格

（元/股） 

申购金额

（万元） 

保证金

（万元） 

1 

苏州高新创业投资集团融晟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苏州融晟致远股

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3.94 2,000 300 

2 林巨强 25.08 2,200 300 

3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3.22 2,000 无需 

4 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2.73 2,000 

300 
21.93 4,000 

5 薛小华 

22.53 2,000 

300 21.63 2,500 

20.83 3,000 

6 
湖北省铁路发展基金有限责任公

司 

26.14 10,000 

300 25.34 12,500 

24.54 15,000 

7 

杭州东方嘉富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嘉兴嘉致富兴股权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25.08 3,500 

300 24.08 3,900 

23.08 4,200 

8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4.29 2,000 

无需 
23.19 2,045 

9 中汇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22.50 3,000 300 

10 

杭州信持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信持力精选 20 号私募证券投资

基金 

20.88 2,000 

300 20.68 2,010 

20.28 2,020 

11 

上海晅瀚资产管理中心（有限合

伙）-晅瀚卓势 6 号私募证券投资

基金 

24.50 2,500 300 

12 

苏州高新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苏州苏新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25.00 2,000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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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兴证全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1 2,200 无需 

14 
深圳市共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共同元宇宙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20.58 2,000 
300 

20.16 2,200 

15 华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1.38 3,900 300 

16 
上海般胜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般胜大旭 1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23.88 2,000 
300 

22.66 3,690 

17 华安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3.35 2,439 

300 
22.85 3,350 

18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3.35 2,000 

300 22.19 3,080 

20.99 4,430 

19 

江西金投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南昌赣金信私募股权投资基金

（有限合伙） 

24.01 2,000 

300 23.47 4,000 

22.94 5,000 

20 广东邦领投资有限公司 22.11 2,000 300 

21 信达澳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0 2,000 无需 

22 陈学赓 20.50 2,000 300 

23 卢春霖 20.50 2,000 300 

24 易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86 2,000 无需 

25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5.34  2,145 

无需 24.73  4,745 

24.15  8,925 

26 李天虹 

21.02  2,500 

300 20.69  2,800 

20.39  3,200 

27 吴云 24.39 3,200 300 

28 
济南瀚祥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25.08 3,000 
300 

23.44 5,000 

29 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5.35  10,150 

无需 24.39  11,306 

23.29  15,000 

（三）获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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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投资者的申购报价情况、《认购邀请书》规定的定价配售原则及最终的

缴款情况，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 23.44 元/股，本次

发行对象最终确定为 13 名，最终确定的发行对象及获配股数、获配金额、获配

股票限售期情况如下： 

序号 发行对象名称 获配股数（股） 获配金额（元） 限售期 

1 林巨强 938,566 21,999,987.04 6 个月 

2 

苏州高新私募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苏州苏新股权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853,242 19,999,992.48 6 个月 

3 
湖北省铁路发展基金有限

责任公司 
6,399,317 149,999,990.48 6 个月 

4 

上海晅瀚资产管理中心

（有限合伙）-晅瀚卓势 6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1,066,552 24,999,978.88 6 个月 

5 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4,823,372 113,059,839.68 6 个月 

6 吴云 1,365,187 31,999,983.28 6 个月 

7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853,241 19,999,969.04 6 个月 

8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3,807,584 89,249,768.96 6 个月 

9 

杭州东方嘉富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嘉兴嘉致富兴股权

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663,822 38,999,987.68 6 个月 

10 

苏州高新创业投资集团融

晟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苏州

融晟致远股权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853,242 19,999,992.48 6 个月 

11 

上海般胜私募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般胜大旭 1 号私募

证券投资基金 

853,242 19,999,992.48 6 个月 

12 

江西金投私募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南昌赣金信私募股

权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1,706,484 39,999,984.96 6 个月 

13 
济南瀚祥投资管理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1,779,736 41,717,011.84 6 个月 

合计 26,963,587 632,026,479.28 — 

经核查，本次发行对象为 13 名，未超过《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上

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证券发行与承销业

务实施细则》规定的 35 名投资者上限。上述获配对象均在《苏州瑞玛精密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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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拟发送认购邀请书对象的名单》所列示的

及新增的发送认购邀请书的投资者范围内。上述获配对象不包括发行人和保荐人

（主承销商）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控制或

者施加重大影响的关联方。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控制或者施加重大影响的关联方未通过直接

或间接方式参与本次发行。发行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主要股东未向发

行对象作出保底保收益或者变相保底保收益承诺，本次获配的投资者未以直接或

间接方式接受发行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主要股东提供财务资助或者补

偿。 

经核查，本次发行定价及配售过程符合《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上市

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证券发行与承销业务

实施细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及向深交所报送的《发

行方案》等文件的规定。发行价格和发行对象的确定、股份数量的分配严格遵守

了《认购邀请书》确定的程序和规则。 

（四）关于认购对象适当性的说明 

根据中国证监会《证券期货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和中国证券业协会《证

券经营机构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实施指引（试行）》及保荐人（主承销商）投资者

适当性管理相关制度要求，保荐人（主承销商）须开展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工作。

根据《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上海证券承销保荐分公司投资者适当性管理规定》，

本次瑞玛精密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风险等级界定为 R4 级，专业投资者和普通投

资者 C4 级及以上的投资者按照《认购邀请书》的要求提交相应核查材料，经保

荐人（主承销商）核查确认符合要求后均可参与认购。 

本次发行最终获配的发行对象已提交相应核查材料，保荐人（主承销商）和

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对其材料进行核查。经核查，最终获配的发行对象类别

（风险承受等级）均与本次瑞玛精密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风险等级相匹配。 

序号 发行对象名称或姓名 
投资者类别/ 

风险承受等级 

风险等级 

是否匹配 

1 林巨强 专业投资者（B 类） 是 

2 苏州高新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苏州苏 专业投资者（A 类）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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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 湖北省铁路发展基金有限责任公司 普通投资者 C4 级 是 

4 
上海晅瀚资产管理中心（有限合伙）-晅

瀚卓势 6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专业投资者（A 类） 是 

5 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专业投资者（A 类） 是 

6 吴云 普通投资者 C4 级 是 

7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专业投资者（A 类） 是 

8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专业投资者（A 类） 是 

9 
杭州东方嘉富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嘉兴嘉

致富兴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专业投资者（A 类） 是 

10 

苏州高新创业投资集团融晟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苏州融晟致远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专业投资者（A 类） 是 

11 
上海般胜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般胜大

旭 1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专业投资者（A 类） 是 

12 
江西金投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南昌赣

金信私募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专业投资者（A 类） 是 

13 济南瀚祥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普通投资者 C4 级 是 

（五）关于认购对象资金来源的说明 

根据发行对象随申购报价文件一并提交的承诺，保荐人（主承销商）和北京

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对发行对象的认购资金来源进行了核查。 

发行对象承诺：“承诺我方及我方最终认购方不包括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

销商）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控制或者施加

重大影响的关联方，也不存在上述机构及人员直接认购或通过结构化产品等形式

间接参与本次发行认购的情形。”“不存在直接或通过其利益相关方接受发行人

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主要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荐人（主

承销商）及前述主体关联方作出的保底保收益或变相保底保收益承诺，以及提供

的财务资助、补偿、承诺收益或其他协议安排的情形。” 

综上所述，上述认购资金来源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上述认购资金来源

的安排能够有效维护公司及中小股东合法权益，符合中国证监会和深交所的相关

规定。 

（六）关于发行对象履行私募投资基金或资产管理计划备案的核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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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竞价结果，保荐人（主承销商）和本次发行见证律师北京金诚同达律师

事务所对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获配发行对象是否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

投资基金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私募投资基金登记备案办法》

《证券期货经营机构私募资产管理业务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

自律规则所规定的私募投资基金备案情况进行了核查，相关核查情况如下： 

林巨强、湖北省铁路发展基金有限责任公司、吴云和济南瀚祥投资管理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以自有资金参与本次发行认购，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

投资基金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私募投资基金登记备案办法》

以及《证券期货经营机构私募资产管理业务管理办法》等法规规定的私募基金或

私募基金管理人，无需履行私募基金管理人登记或私募投资基金或私募资产管理

计划备案程序。 

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和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属

于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以其管理的公募基金和资产管理计划参与认购。前述

参与配售产品中的资产管理计划已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证

券期货经营机构私募资产管理业务管理办法》《证券期货经营机构私募资产管理

计划备案办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自律规则的规定完成资产管理计划

的备案；公募基金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私募投资基金监

督管理暂行办法》以及《私募投资基金登记备案办法》所规定的需在中国证券投

资基金业协会登记备案的范围，无需履行相关登记备案程序。 

苏州高新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苏州苏新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上海晅瀚资产管理中心（有限合伙）-晅瀚卓势 6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杭州东

方嘉富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嘉兴嘉致富兴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苏州

高新创业投资集团融晟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苏州融晟致远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上海般胜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般胜大旭 1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和

江西金投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南昌赣金信私募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合伙）属

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私

募投资基金登记备案办法》以及《证券期货经营机构私募资产管理业务管理办法》

等法律法规所规定的私募投资基金，已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私募投资

基金备案手续，其基金管理人已履行私募基金管理人登记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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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核查，本次发行全部获配对象均按照《认购邀请书》的要求提供文件，其

中涉及需要登记备案的产品均已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私募

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私募投资基金登记备案办法》以及《证券期货经

营机构私募资产管理业务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自律规则的要

求完成登记备案。 

（七）本次发行的缴款和验资 

1、2025 年 11 月 19 日，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向本次发行的发行对

象发出了《缴款通知书》。 

2、根据四川华信（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苏州瑞

玛精密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资金验证报告》（川华信验

（2025）第 0039 号），截至 2025 年 11 月 21 日止，保荐人（主承销商）指定的

收款银行已收到瑞玛精密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申购资金人民币

632,026,479.28 元。 

3、2025 年 11 月 24 日，保荐人（主承销商）在扣除尚需支付的保荐承销费

用（不含增值税）后将本次认购款项转至发行人指定的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的募

集资金专户内。 

4、根据上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 2025 年 11 月 25 日出具的《苏

州瑞玛精密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验资报告》（上会师报字（2025）第 16935

号），截至 2025 年 11 月 24 日止，瑞玛精密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总数量为

26,963,587 股，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632,026,479.28 元，扣除相关发行费用（不

含增值税）人民币 7,936,395.19 元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624,090,084.09

元，其中计入股本人民币 26,963,587.00 元，计入资本公积人民币 597,126,497.09

元。 

经核查，主承销商认为：本次发行的定价、配售、缴款和验资过程符合发行

人董事会、股东大会以及《发行方案》的要求，符合《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

《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证券发行与承

销业务实施细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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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本次发行过程中的信息披露情况 

2025 年 6 月 23 日，发行人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审核中心出具的《关于

苏州瑞玛精密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审核中心意见

告知函》，并于 2025 年 6 月 24 日对此进行了公告。 

2025 年 8 月 18 日，发行人收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关于同意苏州瑞玛精密

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5〕1716

号）（落款日期为 2025 年 8 月 13 日），并于 2025 年 8 月 18 日对此进行了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将按照《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证券发

行注册管理办法》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证券发行与承销业务实施细则》

以及关于信息披露的其他法律和法规的规定督导发行人切实履行信息披露的相

关义务和披露手续。 

五、结论意见 

（一）关于本次发行定价过程合规性的说明 

保荐人（主承销商）国金证券认为： 

发行人本次发行已依法取得了必要的授权，获得了发行人董事会、股东大会

批准，并获得了中国证监会的同意注册的批复。 

发行人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发行过程完全符合《公司法》《证券法》

《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及《深圳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证券发行与承销业务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

的规定，符合已向深交所报送的《发行方案》的规定，符合中国证监会《关于同

意苏州瑞玛精密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

许可〔2025〕1716 号）和发行人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的要求。 

（二）关于本次发行对象选择合规性的说明 

保荐人（主承销商）国金证券认为： 

发行人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对认购对象的选择公平、公正，符合上市公司及

其全体股东的利益，符合《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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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公司证券发行与承销业务实施细则》及《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等有关

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符合已向深交所报送的《发行方案》的规定。

本次获配的发行对象不包括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控制或者施加重大影响的关联方；发行人和

保荐人（主承销商）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

控制或者施加重大影响的关联方不存在直接认购或通过结构化产品等形式间接

参与本次发行认购的情形。 

发行人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在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选择等各个方面，充

分体现了公平、公正原则，符合上市公司及其全体股东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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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苏州瑞玛精密工业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报告》之签章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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